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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繁星重要日程表

日期 項目 備註

115年3月11日(星期三) 10:00起 考生進行網路報名。
(至教務處領取帳號密碼)

被推薦考生須於期限內依規定程
序完成網路報名。

115年3月13日(星期五) 17:00前 到教務處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找呂欣穎小姐確認資料。

115年3月16日(星期一) 17:00前 將報名表件交至學校教務處 交給呂欣穎小姐，並確認資料是
否正確。

115年4月7日(星期二) 10:00起 公告考生報名資格及比序成績審
查結果

1.報名資格不符者名單於當日
12:00前傳真通知原推薦學校
2.本委員會網站提供查詢

115年4月14日(星期二) 10:00起 考生比序排名網路查詢 本委員會網站提供查詢

115年4月22日(星期三) 10:00起
115年4月28日(星期二) 17:00止

考生網路選填登記就讀志願序 至多可選填登記25個志願
建議只能想去的學校

115年5月5日(星期二) 10:00起 公告分發錄取名單 本委員會網站提供錄取名單查詢

115年5月12日(星期二) 12:00前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截止期限
(要傳真到科大)

錄取後不論是否放棄，皆不能參
加，甄選入學



報名系統
操作說明



1

2



第一次登入網路報名系統-設定新密碼

1.登入

2.考生甄選編號.密碼.(學校發)及
驗證碼

3.送出



更改密碼、務必妥善保存

1.改密碼

2.下載密碼

3.列印or拍照



登入
1.輸入密碼

報名注意事項 隱私權保護政策聲明

2.打勾
3.下一步

4.打勾 5.下一步



輸入報名資料
1.網路報名作業

2.輸入基
本資料

確認群名
次百分比

3.下一步



新增第7、8比序項目

1.
類
型

2.
項
目

3.
採
計

4.名稱

5.日期 6.儲存

新增第7、8比序項目

發證日期



可以修改或刪除

2.確認打勾
3.下一步



確認報名資料

1.確認
資料

2.打勾 3.確定送出

輸入密碼

確定送出無法修改

4.編號
密碼

5.確認送出

6.確定



列印報名資料(待審查)

3/13前到教務
處找呂小姐



列印報名資料(已審查)

列印

列印

列印

列印



列印封面

1.確認
打勾

2.簽名

請將B4尺寸信封正面貼上「考生報名資料袋專用信封封面」
(A4列印，不須裁剪或放大縮小)，並將報名資料依序裝至
信封內，確認應檢附資料後於「考生簽名確認欄」中簽名，
將資料袋交予所屬推薦學校承辦老師。由推薦學校統一收
齊後，辦理集體繳寄，考生不得個別繳寄。

114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
考生報名資料袋專用信封



列印報名表

1.簽名

請考生確認各項資料正確無誤，
於「考生簽名」處簽名後送交
所屬推薦學校承辦老師審查簽
章。

114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
報名表



第7比序彙整表及黏貼單(競賽、證照、語文能力)

1.簽名

請依彙整表項次順序，將相關證明文件浮貼(或裝訂)於系統產出之黏貼
單，後於「考生簽章」處簽名，並交由所屬就讀推薦學校查核（影本須
皆由原就讀學校加蓋「本件核與原件相符」戳章）後，由各校承辦人於
彙整表上加蓋審查單位戳章、承辦人員簽章。

競賽 證照 語文能力2.黏貼

若資料很多，建議單面列印，以利浮貼或裝訂。



第8比序彙整表及黏貼單(幹部、志工、服務、社團)

幹部 志工or服務 社團

1.簽名

2.黏貼

請依彙整表項次順序，將相關證明文件浮貼(或裝訂)於系統產出之黏貼
單，後於「考生簽章」處簽名，並交由所屬就讀推薦學校查核（影本須
皆由原就讀學校加蓋「本件核與原件相符」戳章）後，由各校承辦人於
彙整表上加蓋審查單位戳章、承辦人員簽章。



收件狀態查詢



審查結果查詢



招生學校資料
查詢系統



⚫委員會網站-招生學校資料查詢系統
➢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https://www.jctv.ntut.edu.tw/

➢ 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委員會 https://www.jctv.ntut.edu.tw/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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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
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招
生學校資料查詢系統



⚫委員會網站-招生學校資料查詢系統-學校查詢

例如：點選【學校查詢】，區位點選【中區】，系統將帶出13所
中區技專校院之分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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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錯誤



試務作業實務常見問題

⚫本委員會僅就考生登錄報名系統之比序項目及檢附之證明文件辦
理審查作業，考生不得要求補登、補件。

⚫第7比序與第8比序之各項總合成績，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如本簡
章之附表一及附表二。其他未在採計表列項目內之資料，概不予
採計。

⚫常見第7、第8比序不通過的原因：

1.非屬簡章表列採計項目
2.證明文件日期與系統登錄日期不一致
3.證明文件未備齊
4.未獲優勝名次
5.採計期間為高一上學期至畢業前一學期
6.同一學期擔任2種以上之學校幹部，仍以一學期採計
7.同一學期同時參加2種以上之社團，仍以一學期採計

25

112學年度入學之學生
就讀高中期間

從112.8.1起採計
(2023.8.1)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 國際技能競賽 全國技能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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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比序競賽獎狀及技術士證應檢附證明文件樣張(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全國技能競賽分區

（北、中、南）技能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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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比序競賽獎狀及技術士證應檢附證明文件(2/5)



全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團隊技術創造力培訓與

競賽

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
賽決賽暨國際邀請賽

電腦鼠暨智慧輪型機器人國
內及國際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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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比序競賽獎狀及技術士證應檢附證明文件(3/5)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決賽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
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決賽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個人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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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比序競賽獎狀及技術士證應檢附證明文件(4/5)

須
有
獲
獎
名
次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個人賽決賽

領有技術士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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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比序競賽獎狀及技術士證應檢附證明文件(5/5)

須
有
獲
獎
名
次



⚫第7比序：領有技術士證者

• 須檢附技術士證影本。

• 系統登錄生效日期(技術士證左下方日期)。

• 倘若遺失者，請儘速向技能檢定中心申請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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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錯誤

請登錄
生效日期



⚫第7比序：領有技術士證者

• 技術士證編號，只採計前3碼

• 發證日期登錄：生效日期

職類有「-」，系統只會顯示「-」之前

32

技術士證職類-項目 系統顯示職類

14901會計事務—人工記帳
14900會計事務

14902會計事務—資訊

19102印前製程—PC
19100印前製程

19103印前製程—MAC

21101建築製圖應用—電腦繪圖
21100建築製圖應用

21102建築製圖應用—手繪圖

考生同時具有14901會計事務
-人工記帳、14902會計事務-
資訊，系統登錄項目均為
【14900會計事務】職類，僅
採計其中一張技術士證。



⚫考生所持技術士證照中，
若屬【乙級報檢資格中
所稱「取得申請檢定職
類丙級技術士證」】，
則屬同一職類，依本招
生簡章附表一註1規定
採最高等級計分，本項
所述技術士證職類請參
閱當年度全國技術士技
能檢定簡章或依技能檢
定中心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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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比序：全民英檢、多益測驗

• 需檢附合格證書或成績單(須包含考生姓名)。

• 「成績查詢畫面截圖」不予採計。

• 多益成績單、全民英檢成績單，發證日期可以填測驗日期
或成績單交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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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比序：學校幹部

• 採計期間：高一第一學期至高三第一學期

• 計分標準：

￮ 累計滿1學期，未滿2學期者，得25分

￮ 累計滿2學期，未滿3學期者，得40分

￮ 累計滿3學期（含）以上者，得50分

• 採計項目：請參考本招生簡章附表二：第8比序「學校幹部、志工、社會
服務及社團參與」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註2~註6。

• 僅社團社長可列計於學校幹部。




➢非表列採計項目，
不予採計。

常見錯誤



⚫第8比序：社團參與

• 社員、社團幹部、社團社長皆可採計。

› 計分標準：

￮ 累計滿1學期，未滿2學期者，得25分

￮ 累計滿2學期，未滿3學期者，得40分

￮ 累計滿3學期（含）以上者，得50分

• 擔任社團社長之該學期，僅就「學校幹部」或「社團參與」採計其中一項，
不可同時採計，考生須自行選擇最有利之採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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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比序：志工或社會服務
• 採計期間：高一第一學期至高三第一學期

• 計分標準
￮ 累計1至20小時者，得10分
￮ 累計21至50小時者，得25分
￮ 累計51至100小時者，得40分
￮ 累計101小時以上者，得50分

• 登入時數： 小時，或 天（一天以8小時計算）

• 報名系統請登錄服務日期。

• 證明文件需載明下列項目：

1.被推薦考生姓名

2.服務日期及時數

3.服務事項

• 佐證資料形式：學校相關單位開立服務證明清單、服務證書、校外
單位開立服務證明(ex：慈善單位、村里辦公室)等。

• 飢餓三十、成長營、研習營、訓練課程、培訓講座、練習活動、工
作坊、做家事、實習時數…等體驗、培訓項目不予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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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比序：志工或社會服務證明文件常見問題

38

• 日期重複，無法判定是否重
複列計。

•僅記載服務期間，未載明服
務總時數。

常見錯誤



⚫ 第8比序：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證明文件樣張

〇 〇 〇 〇

由服務單位、學校開立志工服務時數證明，並載明考生姓名、服務日期、服務時數、
服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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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12月01日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1 2 月 1 0 日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2 月 3 1 日

113

113 113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2 月 3 1 日



› 第8比序，各校開立之證明文件，請特別留意學年度、
服務日期、服務時數，應為學生就學期間始得採計。

› 本會提供證明文件樣張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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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日期
發證
日期

生效
日期

測驗
日期

成績單
日期

開學日 期末日
證明文件
日期

服務
日期

競賽獎狀 V

技術士證 V

英文檢定 V V

學校幹部 V V V

社團參與 V V V

志工服務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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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2年 = 西元2023年

民國113年 = 西元2024年

民國114年 = 西元2025年

民國115年 = 西元2026年

⚫第7、8比序，系統登錄發證日期：




